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评估协议书


编号：（   ）第    号

房地产评估服务协议

委 托 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甲方）
服务机构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乙方）
评估项目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二 零 零    年    月

经协商，甲、乙双方就房地产评估事宜签定本协议，内容如下：
第一条、甲、乙双方基本情况：

	委  托

单  位

（甲方）
	名  称
	
	法定代表人
	

	
	电  话
	
	联 系 人
	

	
	地  址
	
	邮  编
	

	服  务

机  构

（乙方）
	名  称
	
	法定代表人
	

	
	地  址
	
	邮  编
	

	
	负责人
	
	电  话
	


第二条、委托评估项目概述：

	项目名称
	

	评估目的
	

	评 估

范 围
	

	评估基准日
	


第三条、甲方应将委托房地产评估所需的有关资料提交乙方。有关资料具体如下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第四条、乙方对上述房地产予以客观、公正的评估，并于         完成评估报告，向甲方提供合法有效的评估报告书一式    份。
第五条、甲方应陪同乙方对委托评估的房地产进行现场勘察，提供相应的便利条件。

第六条、乙方应对甲方委托评估房地产的资料及评估报报告书尽保密之责，未经甲方同意不得擅自公开或泄露给他人。

第七条、评估费参考北京市物价局、北京市房屋土地管理局《关于房地产中介服务收费的通知》（京价(房)字[1997]第398号）中的规定计算，评估及咨询服务费总额　                　　 ，本协议签订时，甲方付给乙方　　　       ，余款待乙方将评估报告书交付甲方时结清。

第八条、本协议签订后，甲方不经乙方同意，单方中途终止评估委托业务，乙方不予退还已付的服务费。

第九条、甲方接到乙方交付的评估报告后，限于在评估目的的范围为内使用并可以向有关单位为提供，未经乙方认可不得作为其他用途使用。

第十条、本协议于　  　年　　月　　日正式签订、生效，一式两份，甲乙双方各执一份。未尽事宜双方协商解决。

第十一条、其他约定事项：　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　　

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甲方： （盖章）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乙方：  （盖章）

　 法定代表人：                 　 法定代表人：

   经办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经办人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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